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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合润同源生物质颗粒燃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

2021年 9月 22日，贵州合润同源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贵

州合润同源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敬南镇木料市场 12号，总投资 1690

万元，占地面积约为 7096m2，厂房建筑面积约为 6500m2（1F），主要建设

内容包含办公生活区、生产加工区（含原料堆场、破碎区、粉碎区、烘干

区、制粒区、成品堆场）、危废间（5m2）、化粪池（30m3）及辅助设施。

建成后规模为年产 2.5万吨生物质颗粒燃料。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1年 3月贵州合润同源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报批了贵州博远环

咨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贵州合润同源生物质颗粒燃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2021年 3月 31日取得了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对《贵州合润

同源生物质颗粒燃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核准意见（州环核〔2021〕

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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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于 2021年 4月开工建设，2021年 6月竣工，项目劳动定员 8人，

工作班制为一班制，工作时间为 8小时，工作日为 300天，夜间不生产。

本项目建设竣工至今无环境投诉。

（三）投资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指标投资总概算 1690万元，环保投资总概算 11.3万元，

比例 0.67%。实际总投资与环境影响概算一致。

（四）验收范围

1、与本建设项目有关的环境保护设施，包括为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所

建成或配备的工程、设备、装置。

2、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有关项目设计文件规定应采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

施。

二、建设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建设，建设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重大变化，但项目排气筒高度由环评

中 10米实际增至 15米，根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项目不属于重大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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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大气污染物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生产粉尘、原料堆场粉

尘、装卸搬运粉尘）、烘干机废气、食堂油烟、化粪池恶臭、运输扬尘及

汽车尾气。

厂区路面及运输道路进行硬化处理，运输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扬尘

较少。厂区设置 1套烘干设备，烘干过程产生的废气采用刹克龙除尘器+水

膜除尘器处理后经 15米高排气管引至屋顶排放。项目厂房为全封闭式，生

产工序破碎出料粉尘、烘干工序进料粉尘经袋式收尘设施引流，制粒粉尘

通过布袋除尘器收集后，无组织排放较少。恶臭气体及汽车尾气通过大气

稀释扩散、植被吸附后影响不大。食堂油烟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对周围环境

影响较小。

（二）水污染物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是职工生活废水、水膜除尘废水、抑尘废水和

初期雨水。

生活污水分类收集，食堂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和入厕污水经化粪

池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兴义市敬南镇吴家坪村污水处

理厂处理。水膜除尘废水经循环水箱（2m3）处理后循环使用，项目生产厂

房、车辆运输道路路面均硬化，粉尘较少，厂内运输道路抑尘用水全部自

然蒸发，无废水产生。项目厂房四周雨水截排水沟，初期雨水经截排水沟

沿周围沟渠自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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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噪声污染

建设单位通过合理布局，将高音设备尽量布置厂房中间，加强设备日

常管理，适时添加润滑剂防止设备老化，避免因松动部件振动而加大设备

工作时声级，振动大的机械设备使用减振机座，闲置不用的设备应立即关

闭；进出厂区车辆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员工搬运材料轻拿轻放、禁止大

声喧哗等；合理安排生产时间等。项目夜间不生产。

（四）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废气处理设施收集粉尘、沉降粉尘、

生物质燃料炉灰渣、沉淀池沉渣、包装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袋、废弃除尘

布袋及废机油。

项目废弃除尘布袋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收集后和生活垃圾运至环

卫指定点，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作为本项目生物质

颗粒燃料生产原料使用；生物质颗粒燃料燃烧烟尘经水膜除尘器收集后外

运给当地农民做农家肥使用；沉降粉尘清扫收集后作为生物质颗粒燃料生

产原料；生物质燃料炉灰渣冷却后袋装收集暂存，用于周边农田土壤改良；

循环水池沉渣定期清掏后运至环卫指定点处理；废包装袋集中收集后，外

售给废品收购厂；项目设置危废暂存间（5m2），废机油收集后暂存危废间

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五）辐射

本项目无辐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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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无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对于废水、废气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意见未作

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项目生产废气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 0.407mg/m3，符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中无组织排放监

控浓度限值（1.0mg/m3）要求。

项目生产废气有组织排放废气浓度（最大值）为：颗粒物 47.8mg/m3、

SO2 25.8mg/m3、NOX 132.7mg/m3，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 2燃煤锅炉限值排放监控浓度限值（颗粒物：50mg/m3、

SO2：300mg/m3、NOX：300mg/m3）要求。

（2）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是职工生活废水、水膜除尘废水、抑尘废水和

初期雨水。生活污水分类收集，食堂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和入厕污水

经化粪池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兴义市敬南镇吴家坪村

污水处理厂处理。水膜除尘废水经循环水箱（2m3）处理后循环使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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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房、车辆运输道路路面均硬化，粉尘较少，厂内运输道路抑尘用水

全部自然蒸发，无废水产生。项目厂房四周雨水截排水沟，初期雨水经截

排水沟沿周围沟渠自然排放。

（3）厂界噪声

项目厂界周边昼间噪声值（最大值）为 57.7dB(A)、夜间为 46.9dB(A)，

噪声值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

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

项目废弃除尘布袋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收集后和生活垃圾运至环

卫指定点，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作为本项目生物质

颗粒燃料生产原料使用；生物质颗粒燃料燃烧烟尘经水膜除尘器收集后外

运给当地农民做农家肥使用；沉降粉尘清扫收集后作为生物质颗粒燃料生

产原料；生物质燃料炉灰渣冷却后袋装收集暂存，用于周边农田土壤改良；

循环水池沉渣定期清掏后运至环卫指定点处理；废包装袋集中收集后，外

售给废品收购厂；项目设置危废暂存间（5m2），废机油收集后暂存危废间

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5）污染物排放总量

依 据 监 测 结 果 计 算 的 污 染 物 实 际 排 放 总 量 分 别 为 SO2 ：

0.0000003336t/a、NOX：0.0000191967t/a，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规定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分别为：SO2：0.34t/a、NOX：0.51t/a。因

此，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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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生产废气、厂界噪声值等均符合相应排放标准限值要求；生活污

水由化粪池收集后，定期请附近农民运出用作农肥；固体废物合理妥善处

置。本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贵州合润同源生物质颗粒燃料建设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

的要求，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较好。项目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污染物

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根据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结果，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

项目逐一对照核查，基本达到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符合

验收要求。验收组认为，本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基本合格。

七、后续要求

1、完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明确专人或兼职人员负责环境保护方面工

作。

2、加强防尘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确保污染稳定达标排放。

3、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监测计划，加强对项目污染物排放的常规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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